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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》

2.《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评估认定办法》

3.民政部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》





保户与保人相结合



















长期在外居住的，可由镇

（街）委托长期居住地镇（街）入户核查。如出现拒绝配合的情况，可以向上一级民

政工作人员反馈





















《转发<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

于进一步加强生活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(江民

函〔2019〕279号)





工资性收入
= 工资 + 实物福利 + 其他工资性收入
³其他工资性收入包含：
®裁员得到的一次性辞退金
®派发给员工的股票和期权
®颁发给员工的奖金
®自由职业者的劳动报酬

³因拖欠等原因未得到的工资不计入



工资性收入
³在法定劳动年龄内（16岁至退休年龄），有劳动能力的
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劳动的，按居住地最低工资
标准计算其收入
³未参加工作的非重度残疾人，按居住地最低工资标准的
一半计算其收入
³残疾人/老年人/未成年人取得的收入
®如：盲人按摩、公益性岗位、继续务工等
®同样计入家庭总收入



工资性收入的一般获取途径
³申请家庭主动申报
³申请家庭提供的工资条、单位证明、银行流水
³核对系统查询到的信息
®根据社保缴费金额推断出的缴费基数
®未来省民政厅将通过个人所得税信息推断应税收入

³结合以上三条途径，综合确定工资性收入



经营净收入
³从事生产、经营及有偿服务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
³是全部经营收入中扣除以下项目后得到的净收入

–经营费用
–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
–生产税

财产净收入
®利息、红利
®储蓄性保险净收益（不包含保险理赔收入）
®出租房屋租金
®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净收入
®土地征收补偿、房屋拆迁补偿



转移净收入
= 转移性收入 - 转移性支出
³主要包括：
®养老金或退休金
®社会救济和补助（要注意不计入收入的项目）
®政策性生产补贴
®政策性生活补贴
®赡养、抚养、扶养收入（按法院判决书确定）
®经常性捐赠和赔偿



以下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：
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
³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
³孤儿基本生活费
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
³老年人高龄津贴
³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
³义务兵优待金，优抚对象的优待金、生活补贴
³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
³见义勇为奖励金



金融资产
³定期、活期存款，有价证券，基金等的加总
³不包含保险
®不能以商业保险的保额作为申请人财产
®不能以商业保险的保费支出作为申请人收入

³标准：人均金额（市值）不超过当地24个月低保标
准（即932×24=22368元/人）
®扶贫“三保障”到户资金，不计入金融资产（即教育、
医疗、住房保障资金）
®被冻结的资产，照常计算



不动产：名下的居住用途不动产（含住宅、公寓）总计
不超过1套（栋），且名下无非居住用途不动产（含商
铺、车库（位）等）。
³注意：已拥有1套（栋）居住用途不动产，又拥有泥砖房、
父辈以上留下祖屋，且申请家庭成员不作居住的，不认定为
超过住房标准

机动车辆：
³家庭成员名下，均无机动车辆登记
³残疾人代步车、燃油摩托车、电瓶车除外



• 商事登记
• 名下均无商事登记信息

• 注意：
• 属于无雇员的夫妻作坊、小卖部（专营高档烟酒和奢侈品的
除外）

• 属建档立卡贫困户统一参加当地合作社、集体所有制公司等
经济组织的

• 申请人可提出异议，调查核实后视为无商事登记



• 经信息化核对与综合评估，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财产状况
符合规定，综合评估后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月低保标
准的，以家庭为单位纳入最低生活保障。

• 经信息化核对与综合评估，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财产状况
符合规定，综合评估后家庭月人均收入达到当地月低保标
准、但不超过当地低收入（低保临界、低保边缘）标准的，
家庭成员中的重度残疾人及三级、四级精神残疾人和智力
残疾人、重特大疾病患者可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。 




